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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33             证券简称：长城汽车          公告编号：2020-057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简要内容：本公司拟将所持全资子公司重庆创伴100%股权转让给重庆领瞰，拟

转让价格为人民币65,664.86万元。 

 关联关系：本公司控股股东创新长城持有本公司55.74%已发行股本，长城控股持有

创新长城62.854%股权，而重庆领瞰为长城控股间接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因此，

重庆领瞰为本公司关联方，此项交易为关联交易。 

 截至本公告日，包括上述关联交易在内，过去12个月，本公司与长城控股及其子公

司累计发生4笔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人民币68,419.80万元；本公司未与

不同关联人进行过与本次关联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股权转让的关联交易将不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较大影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节约资本支出，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率，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或“公司”）拟实施轻资产运营，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所持有的全资子公司

重庆创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创伴”）100%股权转让给重庆领瞰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领瞰”）。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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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出具的中林评字[2020]第195号《重庆创伴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股东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2020年6月9日

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的重庆创伴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65,664.86

万元。本公司与重庆领瞰于2020年6月19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协议股权转让价格为人

民币65,664.86万元，股权转让款全部以现金形式支付。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

持有重庆创伴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协议受让方重庆领瞰为保定市长

城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实业”）的全资子公司，而长城实业为本公司间接

控股股东保定市长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控股”）的全资子公司，因

此，重庆领瞰为本公司关联方，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日，包括本次关联交易在内，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的关联

交易达到人民币3,000万元以上，但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故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本公司控股股东保定创新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新长城”）持有本

公司55.74%已发行股本，长城控股持有创新长城62.854%股权，而重庆领瞰为长城控股

间接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领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重庆市永川区凤龙大道666号（重庆市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工业园内） 

法定代表人：王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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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壹拾亿元整 

成立日期：2020年06月03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

生产线管理服务，企业总部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重庆领瞰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独立，各自独立

核算，独立承担风险和责任。 

重庆领瞰100%股权由长城实业直接持有，由长城控股间接持有。 

重庆领瞰实际控制人长城控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财务数据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440,600.46 14,014,640.96 

净资产 6,155,490.02 6,293,197.18 

 

（2）合并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年1-3月 

（未经审计） 

 

2019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1,251,482.83 9,772,734.32 

净利润 -96,092.25 432,5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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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出售重庆创伴100%股权。 

2、权属状况说明：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3、资产运营情况说明：重庆创伴于2020年6月3日注册成立，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创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重庆市永川区凤龙大道666号（重庆市永川工业园区凤凰湖工业园内） 

法定代表人：孟树杰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亿伍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2020年06月03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

生产线管理服务，企业总部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本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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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产负债表主要财务数据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年6月9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5,586.33 

净资产 65,559.94 

 

（2）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 

2020年6月3日-2020年6月9日 

（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利润总额 -26.39 

净利润 -19.80 

说明：上述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财务数据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大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大信审字[2020]第12-00032号《重庆创

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三）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标的经过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北京中林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并出具中林评字[2020]第195号《重庆创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拟股权转让所

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具体情况如下： 

1.评估对象：重庆创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2.评估基准日：2020年6月9日 

3.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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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估结论：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6 月 9 日资产总额账面值人民币 65,586.33 万

元，评估值人民币 65,691.25万元，评估增值人民币 104.92万元，增值率 0.16%； 

负债总额账面值人民币 26.39万元，评估值人民币 26.39万元，评估值与账面值无

差异；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人民币 65,559.94万元，评估值人民币 65,664.86万元，评估

增值人民币 104.92万元，增值率 0.16%。 

 

评估结果如下：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20年 6 月 9日 

 

被评估单位：重庆创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7,588.82 7,588.82 - - 

2 非流动资产 57,997.51  58,102.43   104.92   0.18  

3 其中：固定资产 57,990.91  58,095.84   104.92   0.18  

4 递延所得税资产 6.60 6.60 - - 

5 资产合计 65,586.33  65,691.25   104.92   0.16  

6 流动负债 26.39 26.39 - - 

7 非流动负债 - - - - 

8 负债合计 26.39 26.39 - - 

9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65,559.94  65,664.86   104.92   0.16  

 

本次交易定价以2020年6月9日评估基准日的标的净资产评估值人民币65,664.86万

元为主要参考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出售重庆创伴100%的股权的交易价格为人民

币65,664.8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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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出让方：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重庆领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股权转让金额： 

本公司同意将所持有的重庆创伴的100%股权全部转让给重庆领瞰,转让价格为人民

币65,664.86万元。 

3．支付方式及股权转让款交付时间： 

重庆领瞰应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90天内将股权转让款以现金方式全部交付

给本公司。 

4.生效条件： 

股权转让协议自出让方及受让方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关联交易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重庆创伴的100%股权，有利于本公司节约资本支出，充分发挥资金的使

用效率。 

本次股权转让关联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拥有重庆创伴的任何权益，重庆创

伴将不再纳入本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由于重庆创伴的资产总额占本公司合并报表口

径的资产总额比例较小，本次股权转让的关联交易将不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产生较大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止，本公司不存在为重庆创伴提供担保，委托重庆创伴理财的情

形，亦不存在重庆创伴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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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公司于 2020年 6月 1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

转让暨关联（连）交易的议案》。本公司董事会成员 7人，全部出席本次会议。在审议

该议案时，关联董事魏建军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董事会的审

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独立董事意见 

经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本公司与重庆领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此股权转

让事项涉及关联（连）交易。 

本次关联（连）交易议案《关于股权转让暨关联（连）交易的议案》所述事项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的

相关规定，涉及的关联（连）交易公平、公正、公开，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对本

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关于股权转让暨关联（连）交易的议案》时，

独立非执行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股权转让协议乃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其条款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

体利益。本次关联（连）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不会对本公司独立性产生

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在审议《关于股权转让暨关联（连）交易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董事会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议案所涉及关联（连）交易的审计、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专业能力及独立性。评

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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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重庆创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暨关联（连）交易事项。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真、全面审查了公司提交的关联交易相关资料，公司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认为： 

本次关联（连）交易议案《关于股权转让暨关联（连）交易的议案》所述事项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相关法律规定，涉及的关联（连）交易公平、公正、公开，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不会对本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同意将《关于股权转让暨关联（连）交易的议案》提交本公司七届二次董事会会议

审议。 

（四）监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于 2020年 6月 19日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

转让暨关联（连）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所述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的相关规定，股权转让协议乃按一般商业条款

订立，其条款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涉及的关联（连）交易公平、

公正、公开，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对本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

及本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计、评估机构具有充分的专业能力及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具有

合理性，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 

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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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关联（连）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

意见 

（二）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关于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连）交易事项的书面审

核意见 

（四）大信审字[2020]第 12-00032号《重庆创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五）中林评字[2020]第 195号《重庆创伴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股东拟股权转让所涉

及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八、报备文件 

（一）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6 月 19日 


